附件2

关于《龙岗区产业用地容积调整项目拟贡献建筑面积权利人申请自持实施细则》的起草说明

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曾于2022年5月印发出台《龙岗区产业用地容积调整项目拟贡献建筑面积权利人申请自持实施细则》（深龙工信〔2022〕8 号，以下简称“原政策”），该政策于2024年5月到期失效。为促进龙岗区产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明确拟贡献建筑面积处置方式、职责分工，规范审批工作流程，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计划制定新的《龙岗区产业用地容积调整项目拟贡献建筑面积权利人申请自持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新政策”），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原政策执行的效果
原政策作为龙岗区产业空间管理的创新举措，核心在于允许企业申请“自持”容积调整产生的“贡献建筑面积”，以替代原有的无偿移交。政策实施以来，在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成效显著：

（一）激发扩容意愿，加速项目落地。
赋予企业“自持”选择权，保障了物业完整性，推动一批观望项目快速转入审批建设阶段，有效盘活了存量低效用地。

（二）精准保障空间，赋能实体经济。
改变了传统贡献物业多转为居住配套的现状，确保自持面积留存产业体系，专项用于研发生产及产业链配套，为企业扩产强链提供了坚实的空间支撑。

（三）促进集约利用，推动“工业上楼”。
激励企业建设高标准厂房与研发楼宇，实现了空间垂直拓展与建筑品质升级，契合现代制造业智能化、高层化发展趋势。
（四）创新利益共享，实现政企双赢。
政府虽让渡实物物业，但换取了长期的税收就业与监管权益；企业则保留了资产完整性与融资价值，有效减轻了资金压力与管理成本。
自原政策施行的3年内，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共受理提容自持项目11宗，涉及面积10.8万平米。9家企业权利人通过原政策申请自行持有贡献建筑面积，进一步扩大生产面积用于制造研发。

二、起草出台现政策的必要性

（一）上位文件规定尚需细化。

《深圳市工业及物流仓储用地容积调整管理规定》（深府办规〔2024〕2号）于2024年印发，其中第十条规定“产业用地容积调整需补足的贡献面积，可由权利人申请自行持有”，但未明确权利人自持的具体条件。因此，有必要出台区级配套文件予以明确。

（二）原文件已失效。

原《龙岗区产业用地容积调整项目拟贡献建筑面积权利人申请自持实施细则》已于2024年5月15日到期失效。为做好政策衔接，确保市级规定在我区规范、高效落地，同时结合我区扶持实体经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实际需求，我局启动了新政策起草工作，旨在明确申请条件、细化部门分工、规范审批程序。
三、现政策主要内容

新政策共计9条条款，分别明确了制定依据、适用范围、部门职责分工、申请自持条件、审批流程、缴纳地价、政策时效等。值得关注的是：

（一）关于适用范围

新政策作为《管理规定》第十条补充，仅适用于根据《管理规定》通过加建、改建、扩建、新建、拆除重建等方式增加其产业用房及配套用房建筑面积，提高开发强度的项目。

（二）关于相关单位职责分工

根据《管理规定》第十八条以及我区各部门职责划分，分别针对相应事项对涉及的相关部门进行职责划分。

（三）关于申请自持条件

本着扶持龙岗区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便于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则，拟贡献建筑面积优先移交政府。符合以下情形，可申请自持

1.鉴于区属国企100%控股权利人，其相关产业属政府资产，可申请自持；

2.结合《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龙岗区工业用地规划与建筑设计管理规则》，普通工业用地厂房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才适合布置生产流线，3000平方米以内的给予申请提容权利人自持，新型产业用地研发用房单套套内建筑面积不得小于300平方米，300平方米以内的给予申请提容权利人自持；

3.为进一步扶持实体企业发展，给予为龙岗区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规上企业一定政策倾斜，给予申请提容权利人自持拟贡献建筑面积；

4.部分企业，如精密仪器制造企业及高端生物医药制造企业，其对外围环境要求高，对数据及技术保密需求高，确因生产安全、涉密等原因需要申请自持的，应给予支持；
5.对于其他情形的权利人确实符合深圳市及龙岗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未有出租情形且未改变使用功能并根据自身生产发展需求确需自持拟贡献建筑面积的，应给予支持。

（四）关于内部审批程序

根据《管理规定》第三章调整程序，已对产业用地容积调整事项进行了明确的程序要求，但未明确拟贡献建筑面积由权利人申请自持并由区政府批准的审批程序，故在《管理规定》调整程序的基础上补充明确相关细则。
    四、工作推进情况

（一）2025年12月，启动《实施细则》初稿起草工作。

（二）2026年1月10日至1月21日，完成向13个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工作，共收到反馈意见3条，均已采纳。

（三）2026年3月13日，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形成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四）2026年4月，会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梳理原政策出台后受理的项目情况，在全面总结原政策实施经验、评估实施效果的基础上，结合最新征求的意见建议，对《实施细则》草案进行反复研讨与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修订征求意见稿，并按程序征求公众意见。



